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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应该做的不是通过限制公民权利的途径使自己的工作变得便

利，而是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更好的为公民服务，这也是建立

“服务型政府”所必需的。

（二）立法层面。《民法通则》为我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1986年4月12日第四次会议通过，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三十七号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是我国的基本大法，

是规定我国公民姓名权的位阶最高的法律。其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

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民法通则》规定

的姓名权包括以下几个内容：姓名决定权、姓名使用权和姓名变

更权。《规范汉字表》要求我国新生儿的取名用字必须从中选

取，限制了公民姓名用字，即变相限制了公民姓名决定权。正如

上文所述，《规范汉字表》为《民法通则》的下位法，下位法违

反上位法，从立法层面来讲下位法应该被撤销，从司法层面来讲

应该不会被作为审判依据采用。

（三）解决办法。确实，在中国现在的姓名用字有很多问题

亟待解决。例如，全国人口的姓名用字中有大概8000个字在目前

通行的收字7.6万个的汉字国际编码找不到，其中，至少有一半

是错字、别字。此外，目前在我国大概7600余个公民姓氏用字中

几乎有2000个字都是生造或胡乱编出来，而并非历史传承的。这

些现象都表明，规范姓名用字是多么迫在眉睫。解决这个问题的

方法很多，不一定通过立法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法律的作用应

该是社会最后的堡垒，而不是道德倡导。一个“《规范汉字表》

即将出炉”的消息就能在社会中引起轩然大波，真是难以想象实

施之后会是何种结果。即使这个《规范汉字表》真的能起到遏制

姓名生僻字的问题，也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

要想取得治本的方法就首先要知道这几千个字是如何产生

的。这些字的出现大多数都不是公民故意所为。不可否认，会有

人在取名的时候自己造字，但是这毕竟是少数情况，很少有人会

像武则天一样非要造一个“ ”出来为自己命名，错字产生的大

多数原因还在于错写。我国解放后有数亿文盲，虽然这种状况经

过这么多年“扫盲”已经有所改变，但大量贫穷地区不识字、或

文化程度极低的人还很多。而且过去户籍登记均通过人力来做，

限于知识水平以及写字习惯等原因，难免会有会有错误出现。这

种现象仅仅通过法律规范是难以避免的，不如通过政策、道德习

惯等软措施来引导。

《规范汉字表》的编制工作前后历时八年，很多专家参与，

先后召开大型学术会、专题研讨会、征求意见会、鉴定会、审议

会80余次，修改70余稿，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目

的不仅仅是规范新生儿取名用字，还有规范汉字使用，减少错

字、白字，这些都是必需的，但是有关“取名”问题确实需要再

次仔细斟酌，以保证此规范表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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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团体，比如说

“晋商”、“徽商”、“京城丐帮”等等，这些在特定的历史阶

段出现的团体，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意义，同时也对历史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甘肃麦客”也是属于中国八大文化帮派之

一，但是，“甘肃麦客”的影响力不如“晋商”和“徽商”这

些文化帮派，但是，从农村成员的流动与分层的角度来看，“麦

客”就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在闽西客家的农村里，同样存在“稻

帮”和“泥水帮”，这中群体和“麦客”具有相同的文化性质，

笔者来自闽西客家农村，以一个局内人的身份来研究“稻帮”和

“泥水帮”群体，借此来阐述整个客家农村的分层和流动。

一、形成背景

闽西客家武平县湘店乡地处在武平县北部丘陵地带，和长

汀、江西接壤。交通不便，湘店乡总共有7个村，村与村之间相

隔比较远，互动和交流少，乡政府也很少举办一些村与村的联谊

活动。因此，这是一个闭塞的乡村，村民与村民的交流依靠于5

天一次的赶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乡村里很少有居民外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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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部分青年村民留在家里务农。农村合作社模式的生产方式

束缚了农村的青年人，同时，城乡户籍制度也把农民限制在了农

村，青年农民根本就没有机会外出务工。从地理条件和交通条件

来看，几乎没有通往外部的公路，即使有公路也没有外出乘坐的

交通工具。据了解，那个时候大部分村民都是步行50公里，花费

一天一夜的时间才能赶到县城。正是由于这种艰苦的条件和闭塞

的区位，导致村民外出的几率为几乎为零。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大大的解放了农村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尤

其是青年人。这个阶段农村青年农民开始打破传统的观念，把视

线转移到外部的世界，开始外出务工。由于社会迅速发展以及生

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农村社会也开始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不同

的几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农村里的精英阶层，他们有一定的文

化水平，能够识文断字，讲普通话。这种优势导致他们成为农村

里的精英，他们眼光高远，把自身投放在外部世界中，开始在外

务工。那个时候外出务工意味着村里的话语权，因为外出务工可

以带来权利、地位和声望。第二个阶层是村里的领导阶层，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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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层的成员包括两个方面的来源：第一部分是村里德高望重的

老一辈农民，他们在村里拥有一定的声望，以自己的声望作为筹

码，来获取村里的治理和领导权；第二个部分是村里拥有一定文

化能力的青年农民，他们没有选择外出务工，而是留在村里，这

样他们就获得了村里的声望和地位。第三个阶层是村里的技术工

人，这一类的技术工人指的是泥水匠、石匠、木匠等建造农村房

屋的技术工人（拥有一定技能的农民）；第四个阶层是村里的普

通村民，他们没有特殊的技能，也没有文化知识，以务农为生。

二、“稻客”产生的原因

农村经济水平的发展，是农村“稻客”产生的经济基础，而

在经济水平基础上形成的农村阶层的分化，为农村的“稻客“提

供了阶层基础，因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农村“稻客”是农村

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的阶层分化相互结合的产物。笔者认为在每

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农村都会各种形式的变化来回应整个社会

的转型，就湘店乡而言，它以一种农村本土的“资本化和市场

化”的形式回应了这种农村中的社会转型。一个农村能够产生一

定的市场化形式，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在此略为分析：首先，

国家的政策在“稻客”的形成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在80年代

以前，合作社模式时代，农民根本就没有选择的自由权，个人的

欲望和想法被排除在外，而80年代以后，国家实行了土地的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拥有的个多的人身自由，可以选择自身的

行为，既可以为自己干活，同时也可以通过为他人干活而获得报

酬。其次，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农村阶层分化是导致“稻

客”形成的主要原因。正如上文提到的阶层分化类型，一些农村

的精英阶层往往会选择外出务工和在村里当干部，只有处于农村

分化底层的农民才更多的选择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报酬，因

为他们缺乏技能，而且在心里上也认为这种做工方式也可以获

得可观的收入。第三，市场经济的渗入破坏了原有的宗族制度和

“帮扶制度”（吕世辰，2006）。农村中传统的农作行为更多的

是依靠本村中同一家族的亲戚的帮扶，这种帮扶在湘店乡被称为

“换工”，即一个亲戚帮助你收割了一天，在这个亲戚也收割的

时候，你也把这一天“还”给她。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

经济的观念冲击着农村传统的思想观念，人们开始觉得只要自己

有钱，就可以请别人帮助自己，而不是选择“换工”这种传统的

劳作模式了。第四，湘店乡所处的地理位置影响着农村“稻客”

的形成。湘店乡地处偏僻的武平北部，交通极为不便，在闭塞的

环境下不可能有更加开放的市场形成，也就是说外来形式的“稻

客”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来湘店乡务工成本太高了。所

以，湘店乡所形成的“稻客”基本上都是属于本乡镇的居民所组

成的。湘店乡农村“稻客”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也是一

个立体的形成过程。因此面面俱到。但是，笔者认为一个农村的

变化仰仗于经济基础的基础上形成各种文化的变化。因此，归结

起来，湘店乡“稻客”的产生是对原有的文化的一种冲击。

三、“稻客”的特征

1、时效性；其实所谓的“稻客”也不是常年累月的“稻

客”。在湘店乡这个地方，一般的村子种两季水稻，但湘湖村只

种一季水稻。因此，在插秧和割稻子的时候是“稻客”出现的时

候。“稻客”只会在一年中的两个季节出现，而不像是其他的工

人，可以常年累月的工作。时效性是其主要特点，而且时效性

制约着“稻客”规模的扩大和发展。2、规模小且以妇女为主要

主。“稻客”往往是同一个村的妇女和在家务农的男人组成的。

一支“稻客”队伍大小不等，多者10多人，少者3、5人，规模较

大的“稻客”队伍往往配备了几名男子，而小规模的一般只有妇

女。3、“稻客”具有宗族聚集性。湘店乡的“稻客”一般情况

下都是本村的村民组成的，而且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本个村里关系

亲密的同一个宗族的几个妇女结伴形成的。如果需要更大一些规

模的，这些人首先会在自己的宗族里寻找中年男子和妇女参加。

因此，宗族意识导致“稻客”的宗族聚集性。4、低阶层性。低

阶层性是农村“稻客”阶层特征。农村“稻客”一般都是处在农

村较为底层的村民。他们没有文化，缺乏一定的谋生技能，唯一

的生存技能就是从事农活。因此，他们只能通过替别人收割稻

子来获得一定的薪水。5、低流动性。由于低阶层性导致了“稻

客”的低流动性。当然这里指的只是湘店乡的“稻客”，其他地

方的稻客或许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湘店乡的“稻客”由于他们处

在较低的社会阶层，这就导致了他们不可能到外部去谋生，同

时，由于湘店乡偏僻的地理位置，交通不便，导致这个地区的

“稻客”谋生区域局限在整个乡镇内，而不可能到其他乡镇去为

别人从事农活而获得薪水。同时，相对于那些外出务工的农村精

英来说，他们的确是流动性很弱的一群人。

四、“稻客”对农村生活的影响

从阶层流动的角度来看，农村“稻客”的产生增加了农村中

流动最弱的群体的流动。如果没有充当一个“稻客”的角色，这

些处在农村底层的村民平时是很少到各个村去活动，他们除了5

天一次的赶集之外，其他的时候他们几乎是没有流动到其他村巷

的。同时，“稻客”的产生是农村阶层分化的一个结果，且这种

农村交易行为的普遍进一步固化了这种阶层分化。这些低阶层的

农民可以通过体力劳动的形式获得必要的报酬，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他们通过非体力劳动获得报酬的欲望和行动，进而固化了传统

的思想模式和阶层体系。从冲突文化来看，农村“稻客”的产生

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文化。因为，原本的收割方式一般都是

以“换工”的形式进行的，但是，在农村“稻客”产生之后，原

先“换工”行为模式就弱化了，这就说明以“换工”为代表的传

统文化遭受到了“稻客”一定程度的冲击，原本的宗族文化受到

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但是，话又说回来，“稻客”群体一般是以

一个宗族或者一个家族圈为核心结合起来的，以“稻客”为媒介

增加了宗族的团结，从这个方面来看，宗族制度又因为“稻客”

的产生而变的更加具有凝聚力。因此，从宗族制度方面来看，

“稻客”的作用应该是一个矛盾体，相对来说较为贫困地区的宗

族文化因“稻客”而得到加强，而较为富裕村镇的宗族文化遭受

到了“稻客”群体强烈冲突。

结语：笔者这篇论文仅仅是一种个案来分析，而不能概括为

整个国家范围内的“稻客”都是这种情况，每一个农村和地区都

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和地理特征，所以，这种文化团体形成的原因

以及它的特征和影响都是不相同的。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代表性

的话，笔者认为这篇“稻客”文章的分析适合于那些较为偏僻

的、宗族制度较为浓重、农村阶层分化比较严重的农村地区，例

如说“闽西很多山区就符合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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